
关于2017年市对区县市转移支付预算的说明
2010年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市与“省直管县”在财政体制上相互独立，因此，省对我市的转移支付资金分为省对市及市辖区的转移支付资金和省对“省直管县”的转移支付资金两个部分，两块资金相互独立，平行下达，市里不能进行调剂。因此，市级财政对下转移支付补助也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市辖区的转移支付，二是对所属“省直管县”的转移支付。按惯例，省对省直管县及市辖区的转移支付资金一并统计在市本级，作为市级转补区县市资金。
2017年市对下转移支付资金预算（含省补转移支付资金）共计227.85亿元，具体包括：
1.返还性转移支付9.65亿元，主要是：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2.66亿元，所得税基数返还0.63亿元，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1.05亿元，其他税收返还收入5.31亿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136亿元，主要是：均衡性转移支付37.67亿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12.24亿元，基本养老金和低保等转移支付25.72亿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20.01亿元，调整工资转移支付9.01亿元，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8.33亿元，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6.13亿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3.01亿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2.82亿元等。
3.专项转移支付资金82.2亿元，仅包含相对固定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以及上级提前下达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不包含非固定性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主要是：教育4.15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15.6亿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6.05亿元，节能环保4.5亿元，城乡社区5.4亿元，农林水26.2亿元，交通运输3亿元，住房保障12.7亿元等。

